附件6

化工（危化品）和医药生产企业

“一企一档”材料

一、许可证证照

（一）营业执照（复制件）。
（二）安全许可、非药品类易制毒备案证明（复制件）。
（三）安全标准化证书（复制件）。
二、两重点一重大材料

（一）重大危险源评估报告、备案证明（复制件）、备案材料等。

（二）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目录及采取的控制措施等。

（三）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名称、理化性质及采取控制措施等。

三、自动化控制情况

（一）自动化控制系统名称及控制内容等。

（二）安全仪表系统名称及控制情况。

（三）可燃有毒气体报警系统名称及设置情况。

（四）可燃有毒气体报警器设置平面图。

四、三同时材料

（一）安全评价报告及安全设施设计专篇。

（二）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和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书（复制件）。
五、应急救援材料

（一）应急预案及备案证明（复制件）。
（二）应急救援队伍情况。

六、三类人员材料

（一）主要负责人、分管技术负责人、分管安全负责人、分管生产负责人、安全部门负责人、专职安全员培训考核证明和专业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特种作业人员台账。

七、问题隐患排查治理材料

（一）企业自查问题隐患及整改台账。

（二）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发现问题隐患及整改台账。

（三）重大隐患及整改台账。


